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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环境监察培训系列教材:环境行政处罚》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
总论为：环境行政处罚概述、环境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与管辖、环境行政处罚的程序、环境行政处罚
的执行、环境行政处罚的结案与归档、环境行政处罚的监督与救济；分论分别为：环境行政处罚证据
、自由裁量权的运用、环境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主要环境违法行为的认定、法律文书的制作、环境行
政处罚常见疑难问题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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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运用 第一节 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原则 第二节 存在自由裁量权的常用法律规定 第三节 规范自由裁量
权的要求和制度 第三章 环境行政处罚听证程序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听证的适用范围 第三节 听证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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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行政处罚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二、环境行政处罚执法方面的解释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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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实施处罚的主体和职权法定 首先，实施处罚的主体必须是法定的环境行政
主体，即享有行政处罚权的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及其职责必须由环境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明确规定。
《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规定，“行政处罚由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因此，并非所有的行政机关都具有行政处罚权，都能成为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而只有那些依法享有
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才能行使该职权。
另外，并非只有行政机关才是行政处罚的唯一实施者，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
条的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受
行政机关的委托，也可以实施行政处罚。
但是，不管是行政机关，还是被授权、被委托的组织，若要成为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都必须具备行
政处罚法规定的法定条件。
 在环境行政处罚领域，根据环境相关法律的规定，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部门有：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以及地方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
未经环境法律、法规授权或者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委托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能擅自实施行政处罚。
 其次，这些具备了法定资格的主体在行使处罚权时，必须遵守法定的职权范围，不得越权和滥用权力
。
所谓越权，是指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和组织超越了法定的权力。
越权的行政处罚，经常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行政机关行使了属于司法机关的权利，如环保部门限
制涉及重大污染的当事人的人身自由；②行政机关行使了属于其他机关的权利，如环境环保部门对属
于公安机关管理的噪声污染实施处罚；③下级行政机关或其授权、委托的组织行使了其上级行政机关
的职权。
越权行为超出了法定职权，不仅是一种无效的行政处罚行为，而且是一种违法行为。
所谓滥用权力，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权时，违反法定的幅度和范围，胡乱地使用权力。
最突出的是所谓“罚态度”，即视相对人的态度好坏决定处罚轻重。
 （四）处罚程序法定 实现法治社会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是要保障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
，另一方面就是要求行使、保障这些权利得以实现的程序法定，那些只重视实际处理结果而忽视程序
要求的观点和做法是坚决不可取的。
《行政处罚法》主要就是一部程序法，它对处罚的程序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针对不同的实际情况规
定了处罚的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对重大处罚适用的听证程序，对于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的行政处罚，
在《行政处罚法》“法律责任”一章中都有处理办法。
当事人可拒绝处罚，可以检举、控告，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对违法实施者应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
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严格执行上述法定程序，如若违反，将导致行政处
罚决定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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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环境监察培训系列教材:环境行政处罚》主要面对环境监察执法工作人员的工作需要，结合实践
需求讲解法律基本知识、环境执法中常见问题、注意事项和解决方法，力争在环境执法领域结合环境
执法实际问题、难点和困惑，尽可能细致、全面地进行分解和提示，以求为环境监察工作人员提供一
本环境执法工作实用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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